
就业（应届和往届）及升学（往届）手续办理

档案转接（含升学、出国出境调档）办理

①已和工作

单位签订就

业协议或劳

动合同调档

②未签约，

单位先调

档后办理

入职签约

③升学、出

国出境

④待就业/

未就业拟

升学等情

况

建议档案暂

留存学校，

若想档案转

回生源地，

请至“91job

智慧就业平

台”官网填

写档案派遣

回原籍地。

将升学调档函

或 出 国 录 取

offer 上传至

“91job 智慧

就业平台”，

无需纸质材料

给就业办和档

案馆，就业办

每 周 整 理

91job 数据给

档案馆，档案

馆负责邮寄到

相应地址。

请至“91job

智慧就业平

台”正常进行

信息上报：就

业信息或者

完成网签签

约所有流程，

仔细填写相

关企业信息

及档案转寄

单位信息，档

案转寄类型

必须填写。

请用人单位出具

调档函按照格式

发送研究生就业

办 邮 箱 ：

nsdjyb@163.com，

邮件命名格式为

“姓名+学号+仅

调档”，无需邮寄

纸质材料到就业

办，就业办整理好

数据转至档案馆

再进行档案转寄。

邮件内容按照如

下格式进行填写:

研究生毕业就业手续办理

应届研究生升学调档上报指南

上报途径及步骤

登陆“91job 智慧就业平台”官网

（http://www.91job.org.cn）→学生登录→就业

手续→就业信息上报→毕业生去向（升学--研究

生）

注意：非标星项（如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单位联

系人等）无需填写做空白处理。

档案信息填写相关注意事项

①档案转寄类型选择“托管单位接收”；

②其他相关信息必须填写完整，包括：档案转

寄单位名称、单位地址、邮编、联系人、单位

电话（参照调档函内信息，不确定信息及时联

系报考单位负责人）；

③就业材料可上传录用通知书、录用名单、官

网公示截图、调档函必须上传，以便后续进行

调档数据整理。

调档函样式如下（各大高校调档函样式稍有区

别但基本信息都包含）：

注意：

1. 若上报过程中仍有疑问，请咨询就业办，就业办电话：025-85891612

2. 档 案 去 向 可 登 陆 “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档 案 馆 ” 官 网 主 页 的 “ 毕 业 生 去 向 查 询 ” 版 块

（http://dag.njnu.edu.cn/site/daqx.html），如仍有疑问，请咨询档案馆，档案馆电话：025-85891255

mailto:nsdjyb@163.com，
mailto:nsdjyb@163.com，


研究生毕业生就业信息上报及档案转寄办理工作指南（纸质签约、网上签约和升学）

第一部分：填报流程

1.登陆 http://www.91job.org.cn/user/student。选择学校，输入学号和密码登录就业管理系统。密码若遗忘，请咨询辅导员。

2.点击“就业信息上报”。根据实际就业情况进行选择，然后逐一点击“下一步”。

3.按照类型，选择，一般是 1、2、5、6。



4.填写单位基本信息后，档案信息一栏，选择“档案转寄类型（类型包含转回生源地/签约单位接收/托管单位接收/上级主

管单位接收/其他待定等五个类型）”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档案转寄至生源地-->转回生源地；档案转至国企、事业单

位公务员单位等-->签约单位接收；民企、私企等单位-->托管单位接收；中小学等中初教育单位(如档案去教育局)-->上级主管部

门接收；升学/出国出境-->其他/待定。

具体填写内容包含如下信息，每一项都必须填写：

5.提交等待审核。



第二部分：档案转寄填报解析

（一）主要类型：

1、签约单位接收档案：按照上面要求填写具体单位信息及档案转寄信息不得遗漏，工作单位接收档案的情况请选择“签约

单位接收”，工作单位当地人才市场接收档案请选择“托管单位接收”，并出具当地人才市场的调档函或签约单位调取档案情

况说明以免档案邮寄后对方不接收导致档案丢失等情况发生；

重要信息：档案转递单位名称一般情况下，体制内单位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央国企一般去就业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民

企、私企、人事代理单位一般不挂靠档案，按要求可能会存放在当地人才服务中心或人才市场，这类情况请务必和用人单位确

定好后填写；

2、已就业档案回生源地：档案转寄类型选择“转回生源地”系统自动生成其他信息不做修改，如自行修改档案转寄地址和

系统生成地址不一致将不做档案邮寄，如有特殊情况（如户籍地变更等）需要修改必须联系就业办说明情况；

3、已就业档案暂放学校：档案转寄类型请选择“其他/待定”其他信息不用填写；

4、升学：档案转寄类型请选择“其他/待定”如实填写基本信息不得遗漏，将调档函或出国录取 offer 作为附件添加到 91job，

无需纸质材料给就业办和档案馆，就业办每周会整理数据给档案馆，档案馆负责邮寄至相应地址。

（二）其他情况说明：

1、已就业用人单位不接收档案的情况：

如已就业但用人单位不接受档案并且也未委托相应人社局或人才市场接受档案（比如北上广深），一般申请档案派回生源

地或暂放学校保管。

2、待就业+档案回生源地

如暂未就业申请档案派回生源地的，请提前电话联系生源地存放档案机构，确认对方同意接受档案后，登陆 91job 页面填

写。上报过程中如果发现该页面自动生成相关信息与所联系生源地存放个人档案机构不一致，需联系就业办说明情况。

3、升学（境内读博，含攻读本校博士）

毕业去向信息选择“升学”，上传调档函原件照片及录取通知书原件照片，含有学校名称章印、档案具体地址等重要信息，

清晰可见，注意在本校攻读博士也要按照要求填写档案转寄信息。

4、出国出境

选择“出国、出境”，上传录取通知书照片或者邮箱邮件截图照片，含有姓名，学校名称等重要信息。档案可暂存学校 2

年，也可派遣回生源地（转回生源地请参照上面内容），根据自身实际选择。

有关就业信息相关问题解答

1、91job 信息上传有误，如何更改？

答：申请修改信息。就业信息上报完毕后，如后期发现上报信息有误或需要修改的，只要学校尚未审核通过，皆可进入原

页面编辑修改信息，修改完毕后保存提交即可；如果学校已审核通过后需要修改信息的，请电话联系就业办作退回处理再做修

改，由学生本人修改完成后再次提交，注意查看是否审核通过。

2、91job 上传信息，发现我的用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存在或不正确，怎么办？

答：电话联系就业办，就业办会在系统里操作或告知如何填写，一般就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请到“企查查”内查

询（除保密部门或新注册公司还未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请联系就业办做修改）。

3、91job 已经上传信息，并审核通过，但是临时想换家单位，怎么办？

答：请及时联系就业办做退回处理，重新填写新的用人单位信息及档案转寄信息，以免档案已邮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三方原件或劳动合同，单位就盖了个章具体内容没做填写，是否可以上传到 91job?

答：按照教育厅招就中心要求，必须上传完整三方，包括用人单位具体信息、邮编、档案寄送名称、地址等，缺一不可。

5、只有用人单位临时工作协议，是否可以转寄档案？

答：只有临时工作协议，不可以转寄档案，除非本人自愿将档案转寄回原籍，未找到正式工作前最好将档案暂存在学校，

后续有需要再按照要求进行填写。

6、自己注册了公司（经营小店），凭借营业执照是否可以将档案转寄到自己注册的公司地址？

答：这种情况需根据实际情况如注册公司所有员工档案挂靠当地人才市场的按照上面流程进行填写进行档案转寄，如没有

挂靠人才市场的必须选择转回生源地或暂存学校 2 年。



7、我只想回原籍，但是 91job 填写不了回原生源地的信息怎么办？

答：请联系就业办做修改。一般情况下，暂未落实工作的同学，建议档案放在学校，等单位落实再办理。若暂未落实工作，

且档案一定要回原籍，可直接在 91Job 按照前面要求进行填写。

8、档案已经转寄走了，还能再回到学校吗？

答：档案一旦转寄离开学校将不能再返回，除非邮寄拒收等情况返回，其他情况不能返回学校。

9、档案邮寄邮寄地址填写错误怎么办？

答：档案邮寄地址填写错误请及时联系就业办做地址等信息修改，如已邮寄出请联系就业办或档案馆进行追回。

10、如果升学，我的档案可以留在南师大吗？

答：如果是升学至国内地区高校，原则上档案需要转到相应高校。若升学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档案有 2 种方式处理：暂

留学校，可以保留 2 年（从毕业学年 6 月开始算起）；档案转寄回生源地按照系统生成信息就业办将数据转至档案馆进行邮寄。

11、博士毕业攻读博士后，档案如何处理？

答：攻读博士后相当于离开学校有就业单位，需填写三方协议，上传 91job，正常办理档案转寄。

12、档案馆在哪里，我的调档函要交过去吗？我可以自提档案吗？

答：档案馆在仙林校区新北区，目前就业及升学调档，都不需要交调档函、录取通知书等纸质材料给就业办和档案馆，全

部实行线上办理；学校密封档案后统一寄送学生档案，不接受个人自提档案，如确因工作单位属保密性质单位的，可出具调档

函联系就业办解决。

13、我毕业后暂未就业，学校会如何处理我的档案？

答：毕业后暂未就业的学生学校可保管学生档案 2 年，2 年后就业办及档案馆根据现有学生信息进行档案转寄回生源地处

理，还请记得，若落实相应工作单位，及时办理档案转寄，方便工作职位评定、晋升、单位查询档案信息。

14、我的档案派遣走后，因工作又调整，还能再派回学校吗？

答：按照档案馆工作流程，档案转寄后，除邮寄地址错误外，不再接受各单位回寄的学生档案，若因工作发生调动，需本

人和之前接受档案单位联系，办理新的档案转接手续。

15、如已就业填写了档案转寄信息，但工作单位说一直未收到档案怎么办？

答：可以进入档案馆官网—>毕业生去向查询模块内输入本人学号和姓名即可查询档案去向，未查询到任何信息说明档案还

在学校，可能因为材料不全等原因还未邮寄，如果材料不全请联系学院辅导员或学院秘书将相关材料补齐再做申请。

16、我查询到学校已经寄出档案，还需要注意什么？

答：档案邮寄 EMS 的物流信息查询结果有效期只有半年，如已申请档案转寄请在一到两周后及时查询 EMS 单号，主动与

档案接收单位联系，确认档案是否顺利接收。

17、我毕业后一直未邮寄档案，现在要办理党员转正，需要拿材料，如何办理？

答：按照档案馆工作规范，不接受个人档案分离，可联系学院辅导员，按照中组部最新文件要求办理转正手续。

18、我录取的单位属于保密性质单位，没有协议，如何申请档案转寄呢？

答：请直接联系辅导员和就业办，共同解决。

19、我只有用人单位调档函，请问如何进行档案转寄手续？

答：部分地区企事业单位，会要求档案先转寄过去，后根据审查情况，决定是否录取，所以先开具调档函，而不签订三方

等正常录取手续。往届毕业生可按照如下格式将调档函发送至就业办邮箱，就业办整理调档信息转至档案馆，档案馆定期进行

档案转寄，后面正式录取通知书出来后必须在 91job 平台进行就业信息上报（应届毕业生请在 6 月以后取得学位证和毕业生后

按照格式发送，否则档案会缺少材料无法邮寄）。



20、我延期毕业，但是单位同意我先去工作，是否可以进行档案转寄？

答：延期毕业学生即使找到工作也不能进行档案转寄，因为延期毕业生档案内缺少毕业相关材料，需在拿到所有材料补齐

后才可进行档案邮寄，这部分学生切勿担心学位办每年安排 3 批学位授理，分别为 6 月、9 月和 12 月。若 6 月延期，因档案

材料不全，档案馆作暂缓处理，可以和用人单位协商，先办理入职，后续材料补齐再进行档案转寄申请。


